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114學年度第3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間：114年11月11日（星期二）中午12時10分
地點：農學院會議室(國際交流學園地下一樓)
主席：沈榮壽院長
紀錄：呂美娟
出席人員：江彥政副院長、許育嘉主任(張栢滄主任代)、張栢滄主任、李嶸泰主任(馬莉婷老師代)、李安勝主任、曾再富主任、何一正主任、王柏青主任、蔡文錫主任、侯金日主任、黃文理委員、徐善德委員、黃名媛委員、夏滄琪委員、陳世宜委員、陳鵬文委員、陳美智委員、林明瑩委員、曾鈺茜委員、王孝雯委員(請假)、柯金存委員(請假)、林彥伯委員、曾碩文委員
列席人員：黃健瑞主任 
壹、主席致詞：
一、感謝各位委員出席本會議，本院教學研究與行政能持續穩定成長，皆賴大家的支持與付出，再次感謝各位主管。
二、本院「三界埔智慧農業示範基地建置與專業人才培育計畫」獲農業部補助600多萬元，規劃於三界埔教育館設置智慧農業教育訓練教室，建置精準人工智慧智慧溫室1棟與高階智農設施網室1棟。
貳、宣讀本院114學年度第2次院務會議紀錄
決定：紀錄確立。 
參、上次會議決議案暨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決定：同意備查。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農林實驗場管理中心
案由：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農林實驗場管理中心聯席會議設置要點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農林實驗場管理中心為整合教學、研究、服務與推廣資源，促進農林實驗場業務之發展及本中心事務推展，設置聯席會議，並訂定「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農林實驗場管理中心聯席會議設置要點」。
二、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農林實驗場管理中心聯席會議設置要點草案如附件P.1。
決議：

一、要點名稱修正為「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農林實驗場管理中心聯席及事務會議設置要點」。
二、第一點修正為「本校農學院農林實驗場管理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整合教學、研究、服務與推廣資源，促進本中心所轄農林實驗場業務之發展及本中心事務推展，設置聯席會議（以下簡稱本聯席會議）及事務會議（以下簡稱本事務會議），並訂定「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農林實驗場管理中心聯席及事務會議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三、第二點修正為「本聯席會議由農學院院長、本中心主任、場長、所屬成員及本校農學院參與本中心所屬農林實驗場教學與研究之學系主任組成，由院長兼召集人及會議主席，本中心主任兼執行秘書。」。
四、第四點修正為「本聯席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開會時須有二分之一以上人員出席始得開議及決議，重要事件應經出席人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決議。會議得視需要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五、第五點文內「另設」刪除。
六、修正後之設置要點由提案單位簽陳校長核可後，於該單位網頁公告實施。
提案二
                               提案單位：農林實驗場管理中心
案由：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農林實驗場管理中心實習農場收入收支管理要點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農林實驗場管理中心為妥善管理及運用本中心場地設備管理收入，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及「國立嘉義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規則」規定，訂定「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農林實驗場管理中心實習農場收入收支管理要點」。
二、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農林實驗場管理中心實習農場收入收支管理要點草案總說明、逐點說明及收入收支管理要點(草案)如附件PP.2~4。農林實驗場管理中心實習農場使用申請表、場地租借使用切結書及可用空間示意圖如附件PP.3~9。
決議：緩議。
提案三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人事室114年10月30日嘉大人字第1149004906號函修正本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第五點、第六點、第七點、第九點、第十四點、第十四之四點、第十四點之七、第十六點共八點，函如電子檔附件PP.1~2。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修正對照表如電子檔附件PP.3~14，修正後全文如電子檔附件PP.15~24。
二、本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電子檔附件PP.25~32。修正後全文，如電子檔附件PP.33~46。
決議：
一、第五點第一款修正為「系級教評會應於四月底前、十月底前，將評審資料報院。」，餘照案通過。
二、送院教評會審查。
伍、臨時動議：無
散會：下午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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